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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課程大綱 

 
課程年度：108 學年第一學期 
開課單位：師資培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程 
科目代碼： 
授課教師：陳真真 
中文課程名稱：幼兒園教材教法(一) 
英文課程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Preschool I 
修別：□必修課程□選修課程□通識課程■教育學程  
學分數：3 
每週上課時數：週二 15:00-18:00 3 小時 
先修科目：□無  ■有： 幼兒發展、課程設計 
*本課程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非法影印」。 
 
 
ㄧ、本課程與系所課程核心能力之關連性： 
(ㄧ) 

系所核心能力 
相關性 

(依本課程與核心能力之相關性進行百
分比分配，合計為 100%) 

1.理解兒童專業知能 V 
2.幼兒教育專業知能 V 
3.幼兒教育實務運用能力 V 
4.幼教教學創新與反思能力 V 
5.媒介識讀 V 
6.媒材實務運用與執行能力 V 
7.兒童福利服務專業知能  
8.兒童福利服務資源整合與實踐能力  
 
二、本課程核心能力與教學方法之關連性(請勾選。非授課班別之表格可自行刪除):  
(ㄧ) 

系所核心能力 口述 
教師
示範 

實作 小組
討論 

參觀
訪問 

專家
演講 

影片 其他 

1.理解兒童專業知能 v	   v	   	   v	   v	   	   	   	  
2.幼兒教育專業知能 v	   v	   	   	   	   	   	   	  
3.幼兒教育實務運用能力 v	   v	   v	   v	   v	   	   v	   	  
4.幼教教學創新與反思能力 v	   	   v	   v	   	   	   	   	  

5.媒介識讀 v	   	   v	   v	   	   	   v	   	  
6.媒材實務運用與執行能力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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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兒童福利服務專業知能         
8.兒童福利服務資源整合與

實踐能力         

 
三、課程簡介 
本課程主要是以「統整課程」之理念，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與課程大綱之六大領
域，培養學生具備編寫教學活動設計的能力，經由認識幼兒各領域之能力發展和
學習理論，據以編寫跨領域之活動設計、選取並採用在地化之教材教具，整合教
學資源（含人力、物力與社會資源），靈活運用多元且具創意的教學方法，引導幼
兒透過合宜的教學活動過程，綜合運用各領域的能力並展現創意。本學期教學內
容主要包括語文、社會、情緒三大領域能力、學習面向和教學法等，並以統整教
學的方式撰寫各領域教案。 
 
四、課程目標 
1. 培養統整課程的理念。 
2. 培養教學計劃的設計能力。 
3. 瞭解幼兒園教材教法之選擇與組織。 
4. 認識分析各種教學資源與媒體之特性以及其應用方法。 
5. 熟悉幼兒語文、社會和情緒等三大領域之能力發展、學習向度與相關教學理

論，據以進行跨領域教材編寫、選取和教學方法的靈活運用。 
6. 結合創造思考的理論，以啟發師生創意。 
 
 
五、課程進度或主題（可依各週詳列） 
週次 課程內容 說明 
1 
9/10 

課程介紹與溝通，認識幼兒園教
材教法 

 

2 
9/17 

統整性課程與教學－瞭解其意
涵、理論基礎與實施方式 

觀賞教育部出版之統整教學影片 
教材教法統整教學取向第一章 

3 
9/24 

統整教學的實施方式、教學計劃
的設計－瞭解教學的歷程、學習
教學計畫的要素 

教材教法統整教學取向第二章 

4 
10/1 

幼兒園教學實施通則-認識學習
區教學 

觀賞高瞻課程影片 

5 
10/8 

學習區教學認識與實作討論(一) 認識幼兒園課程與教學評估表(學習區) 

6 
10/15 

學習區實作討論(二)、 
幼兒園各種課程領域的認識 
試教  

請閱讀課綱總綱 
 
本學期試教開始 

7 
10/22 

語文領域的能力發展和教學理
論、幼兒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理論-

觀賞教育部語文教學影片、請閱讀課綱
語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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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語言發展 
含幼兒語文領域之學習理論、
領域能力理解、表達學習面向
（肢體、口語、圖像符號、文
字功能） 
試教  

8 
10/29 

認識全語文教學與讀寫萌發 
試教 

請閱讀教科書語文領域課程 

9 
11/5 

期中考試 
感官書分享 
試教 

期中考試(考試內容請預習到第十週進
度) 
感官書展示 

10 
11/12 

故事的呈現與技巧 
試教 

 

11 
11/19 

語文領域的教學法和實例、教材
編寫選取和多元化教法、實作練
習 
試教 

請閱讀繪本教學相關書籍與文章 

12 
11/26 

幼兒園現場見習  

13 
12/3 

社會領域的能力發展和教學理論 
幼兒社會領域之學習理論、領
域能力（探索與覺察、協商與
調整、愛護與尊重）、學習面向
（自己、人與人、人與環境） 
試教 

請閱讀課綱社會領域 
 

14 
12/10 

社會領域教學法和教學實例、教
材編寫選取和多元化教法 

請閱讀教科書心靈 
繳交學習區教學觀察報告 
領域課程 

15 
12/17 

社會領域教學實作活動 請閱讀課綱情緒領域 

16 
12/24 

情緒領域的能力發展和教學理論 
含幼兒情緒領域之學習理論、
領域能力（覺察與辨識、表達、
理解、調節）、學習面向（自己、
他人與環境）。 

請閱讀教科書心靈領域課程 

17 
12/31 

情緒領域教學法和教學實例、教
材編寫選取和多元化教法情緒領
域教學實作活動 

繳交期末書面報告/ 教材教法學習檔案 

18 
1/7 

期末小組實作報告 期末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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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第 2 學期第 15 週)幼三、幼四教案設計及演示測驗: 
(1)幼三下學期「幼兒園教保實習」期末考 30% (教案設計 3 小時。於下學期第 15 週統一考試。) 
(2)幼四下學期「幼兒園教學實習」期末考 30% (教案設計 3 小時+教學演示 10 分鐘。於下學期第
15 及 16 週統一考試。) 
 
★註 2： 
(1)配合教育部規定，本校 103 學年度起幼教學程部分課程須符合「實地學習」項目及時數(含參
訪、見習、試教、實習、服務學習等類別。 
請參考附件「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實地學習內涵及採計說明」，於課程大綱
內規劃相關活動，並註明時數。 
(2)10324 系務會議決議，幼三「幼兒園教保實習」至少安排試教 4 小時；幼四「幼兒園教學實習」
至少安排試教 4 小時。 
 
★註 3：第 2 學期幼兒園集中實習日期:  
(1)幼三: 3 月下旬(共 2 週) 
(2)幼四: 3 月中旬(共 3 週) 
 
★註 4：如有必要，授課內容與進度將視授課實際情況彈性調整。 
林麗卿等合著(民九十四年)。全語言的新思維。台北：華騰文化。 
周淑惠（2006）。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主題探究取向。台北：心理。 
周淑惠（2003）。幼兒教材教法：統整性課程取向。台北：心理。 
教育部幼兒園課程綱要暫行大綱。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幼兒園課程與教學評估表。 
 
 
六、教材或參考書目 
何雪芳 等譯(民九十三年)。幼兒數學教材教法。台北：華騰文化。 
周淑惠(民八十九年)。幼兒數學新論。台北：心理。 
周淑惠 (民八十九年)。幼兒自然科學經驗-教材教法。台北：心理。 
林鴻瑜 等譯(民九十二年)。幼兒科學。台北：華騰文化。. 
 
七、課程要求或評量方式:  
(一)學習評量方式為下列何者(請至少勾選三項)： 
編號 評量方式 內容 勾選 

1. 紙筆評量 平時小考、期中考、期末考等    V 
2. 紙筆作業評定 各種作業、各種練習等    V 
3. 專題報告評量 蒐集資料、問題分析、組織、綜合整理及溝通

報告等 
   V 

4. 檔案評量 蒐集製作學習歷程與結果等資料製成檔案等    V 
5. 實作評量與野外

實察 以操作、實驗、設計製作、實境問題解決等    V 

6. 作品評定 對學生完成作品，依標準或參照作品進行評分
評審等 

   V 

7. 見習參訪與實習
評量 

至各單位之實習表現、成果展、或參訪心得報
告等 

 

8. 志工服務與參與
研習評量 參加志工服務或參加研習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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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考及檢定評量 各類會考或檢定等  
10. 畢業展演評量 英語教學或藝術類學門畢業評量等（通識免

填） 
 

11. 畢業論文評量 學生獨自或合力完成畢業論文等（通識免填）  
12. 其他 參與度、出席情形、分組與合作學習等  

 
(二)成績比重 
上課出席率和討論參與，佔  20% 
試教，佔 20% 
學習區教學觀察(見習)報告，佔 20% 
期中考/感官書設計製作，佔 20% 
期末實作報告  （教材教法學習檔案），佔 20% 
 

項目 成績比重 
出席討論  
作業  
期中考  
期末考(一) ★	 幼三下「幼兒園教保實習」期末考 30% (教案

設計 1 小時: 由主任邀請該學年【幼稚園課程設
計】、【幼  稚園教材教法】授課教師命題、評分。
於下學期第 15 週統一考試。) 

★	 幼四下「幼稚園教學實習」期末考 30% (教案設
計 1 小時+教學演示 10 分鐘: 由主任邀請該學年【幼
稚園課程設計】、【幼稚園教材教法】授課教師命
題、評分。於下學期第 15 週統一考試。) 

★	 其他:  
八、《其他要求》 
本系 101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班級規範如下，可由授課教師視課程
需要權宜調整，並請同學確實遵守。 
1. 上課不可用手機，大學部非經老師同意不可用電腦。 
2. 上學不可穿拖鞋。 
3. 上課不可飲食。 
4. 上課不可睡覺。 
5. 上課時間不得隨意進出教室。 
6. 到機構參訪、見習或實習，應注意衣著得體。 
7. 實習課程屬於準職業教育，學生在機構參觀和實習必須符合職場專業規範。

如學生嚴重違反職場專業規範，該課程應不予通過。 
如有違反以上 1-6 點規範，由授課教師依情節輕重，列入評量考核。 
 
《上課要求》 

1. 學生無故缺席四次(或每次無故遲到一小時以上，則視為缺席一次：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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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遲到三十分鐘，累計八次者)，則不得參與期末考試或報告。 
2. 請假，依學校規定辦理，並須自行請教同學上課時所宣佈之相關重要課程

內與訊息， 
3, 學生上課秩序與態度不佳者，將視其表現扣分。學生不得無故於上課時間 

離開教室超過十分鐘，違者以曠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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